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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 

已完成施政計畫重點概述： 

本院施政計畫係依據「司法院 94 年度施政計畫綱要」之提示，並遵照司法院、臺灣

高等法院各項重要指示與會議之決議，配合核定之預算數額而編訂。茲將已完成施政計

畫重點概述如下： 

維護審判獨立，端正司法風氣，嚴防及追查破壞司法信譽案件，保持優良風紀與司法

尊嚴，以建立法治社會。 

加強行政監督，厲行考核獎懲，貫徹分層負責，以增進行政效率。 

加強研究發展，推動司法業務革新，對於重要業務列入管制考核，以增進行政監督功

能，提高工作考核績效。 

加強訴訟輔導，改進便民、禮民措施，實施單一窗口，持續提昇服務品質，推廣法律

知識並加強宣導，以增進人民對司法的信任。 

推動法庭科技化及審判紀錄電腦化，加強資訊管理與運用，充實資訊知識，增進訴訟

效能。 

加強法警之監督及訓練，提高法警素質及應變能力。 

加強法院安全設施及公務機密之維護，以確保機關安全。 

維護公有財物，加強管理，期使物盡其用，避免浪費。 

切實發揮審判功能，強化裁判品質，以提高民、刑事辦案績效。 

積極推動民事事件審理集中化制度，並加強民事和解，以疏減訟源。 

持續積極落實及強化「刑事案件交互詰問」制度，期能實體發現真實釐清事證，提高

裁判品質。 

依法妥速審理重大刑事案件及清理民、刑事久懸未結案件，並加強辦理貪瀆、盜匪、

煙毒、贓物、妨害商標、違反專利法、著作權法、重大金融、賄選、流氓感訓、組織

犯罪防制條例、違反槍礮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以保障人民權利，及時實現社會

正義。 

妥適運用緩刑制度，加強緩刑之宣告，鼓勵被告自新，以發揮緩刑制度之功效。 

汰換勘驗車、機車及購置傳真機、影印機等辦公設備，以維護法官現場履勘之安全及

便利審判工作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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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計畫分項說明－本年度 

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應改

善措施 

一般行政 維護審判獨

立，端正司法

風氣。 

加強行政監

督及研究發

展，推動司法

業務革新。 

加強訴訟輔

導，改進便

民、禮民服

務。 

加強法院安

全措施及公

務機密之維

護。 

加強公有財

產之維護與

管理。 

繼續推展司

法業務電腦

化，加強資訊

管理與運用。 

法官辦案依法獨

立審判，切實做到

公平、公正、毋枉

毋縱。 

各科室主管加強

督導屬員之平時

考核，並採必要防

範措施，以維優良

司法風紀。 

加強管制考核及

業務檢查，以增進

司法業務效率。 

設立單一窗口聯

合服務中心，以提

昇服務品質並辦

理「與民有約，民

眾參觀法院」活

動，以增進人民對

司法之信任。 

修訂「機關設施安

全維護計畫」及

「公務機關機密

維護實施要點」，

協調各單位遵照

實施。 

公有財產定期檢

查、實施盤點，以

確保安全，期使物

盡其用。 

持續推動整合各

項系統及利用現

有資訊技術，建置

各項業務額外需

求 之 資 料 庫 管

理，以提升工作效

能，並配合業務需

要，舉辦電腦教育

訓練。 

鼓勵法官發揮道德勇氣，公

平執法。電腦抽籤分案，嚴

守保密原則，並厲行準時開

庭。 

依年度計畫召開「政風督導

小組」會議 2 次；辦理民間

問卷調查乙次及辦理司法風

紀訪查 26人次。 

每月定期、不定期檢查各項

業務，並依規定每半年將檢

查結果陳報高院。遴派庭

長、法官參加各項研討會，

以吸收新知。 

解答詢問 2,227 件，解答司

法信箱法律問題 7 件，撰寫

書狀 57件，協助具保責付 5

件，影印文件 113,310 張。

舉辦「與民有約」活動 27 次，

法律宣導演講 10 次。 

辦理定期公務機密檢查 2

次；公務機密維護宣導11次。 

委託廠商定期維護各項設施

及定期保養檢修公有財產。 

人事差勤管理系統、資訊管

理系統、二代審判系統及總

務物品領用管理系統之建置

與啟用。汰換前案系統主

機。舉辦人事差勤管理、總

務、院內網站功能及二代審

判等系統之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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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應改

善措施 

審判業務 提高民事上

訴維持率及

辦案速度。 

加強事實審

法院認定事

實功能。 

清理並防制

民事遲延事

件。 

積極推動民

事集中審理

制度，並加強

民事和解。 

妥適審理重

大 民 事 事

件、家事事

件、國家賠償

事件及勞資

爭議等事件。 

提高刑事上

訴維持率及

辦案速度。 

清理並防制

刑事遲延案

件。 

持續積極落

實及強化「刑

事案件交互

詰問」制度。 

妥適辦理重

大 刑 事 案

件、少年事件

及竊盜、貪

瀆、毒品、流

氓感訓、違反

槍礮彈藥刀械

管制條例等案

件。 

    

受命法官詳閱卷

證，周詳調查並充

分運用集中審理

制度。審判長與參

與審判之法官切

實認真評議，充分

發揮合議制之功

能。 

舉行 各 項座談

會，溝通法律見

解，以提昇裁判品

質。 

切實遵照司法院

訂頒「加強第一、

二審法院認定事

實功能注意事項」

之規定，實施民事

集中審理及刑事

交互詰問，妥適審

理案件，並注意考

核。 

切實遵照「各級法

院辦案期限實施

要點」及「民、刑

紀錄業務抽查執

行要點」規定辦

理。 

勸諭兩造互相讓

步，達成和解，以

疏減訟源。 

審慎調查，迅速結

案，保障人民權

益，平息勞資糾

紛，以維家庭、社

會和諧。 

依法妥速審理刑

事案件及處理少

年事件，以保障人 

民事上訴維持率 69.74％，較

司法院所訂標準 70％，落後

0.26％。每案平均結案日數

82.92日，較司法院所訂標準

125日，減少 42.08日。 

民事和解事件 4 件，佔終結

件數 146 件的 2.74％。 

本年度辦理民事事件計舊收

55 件，新收 353 件，辦結 330

件。 

刑事上訴維持率 47.44％，較

司法院所訂標準 60％，落後

12.56％。每案平均結案日數

83.34日，較司法院所訂標準

90日，減少 6.66日。 

本年度辦理刑事案件計舊收

178 件，新收 1,082 件，辦結

1,021 件。 

本年度羈押被告舊收 24 人，

新收 125 人，開除 108 人，

實押 41 人，均無逾期。宣告

緩刑人數 100 人，佔符合緩

刑條件人數 272 人的 36.76

％。 

指定辯護案件本年度受理件

數計舊收 37 件，新收 191

件，辦結 18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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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應改

善措施 

 慎重羈押被

告，加強緩刑 

之宣告。。。。 
強化公設辯

護業務功能。 

舉辦法律研

究座談會。 

權，維護社會治

安、國家經濟發展 

及減少年犯罪。 

慎重羈押，保障人

權。依法妥適辦理

緩刑宣告，以勵自

新。 

促請辯護人確實

詳閱卷證、了解案

情、蒐集有利證據

為被告辯護，以確

保被告合法權益。 

  

交通及運輸設

備 

 

汰換勘驗車 2

輛、機車 1輛及

新增傳真機 1

台。 

 

維護法官現場履勘

之安全及便利審判

工作之進行。 

依計畫汰購完成勘驗車、機車

及傳真機等設備。 

 

其他設備 汰換影印機及

新增影印機、分

離式冷氣機等

設備。 

便利公務及審判工

作之進行，以提昇工

作效率。 

依計畫汰購完成影印機、分離

式冷氣機及飲水機等設備。 

 

第一預備金 依預算法第 22

條規定編列，以

支應各項經費

之不足。 

為順應時代潮流，提

高工作效率，配合司

法院實施差勤管理

電腦化上線作業，及

便利審判業務聯繫

之需，依預算法第 64

條規定申請動支。 

添購掌形辨識機差勤管理系統

及傳真機等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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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執行概況 

甲、歲入部分： 

本年度部分 

司法規費收入：實收數 4,321,859元，較原預算數 5,390,000元，短收 1,068,141元，

短收率 19.82％。 

執行短收原因：係因受理之民事訴訟事件件數減少及訴訟標的價額低，致裁判費收

入減少所致。 

因應改善措施：本院已依歲入實收狀況及業務成長比例，作為下年度歲入預算估算 

之參考依據。 

使用規費收入：實收數 251,440元，較原預算數 228,000元，超收 23,440元，超收

率 10.28％。 

執行超收原因：係因律師閱卷影印收入增加所致。 

因應改善措施：本院已依歲入實收狀況及業務成長比例，作為下年度歲入預算估算 

之參考依據。 

廢舊物資售價：實收數 3,550元，較原預算數 5,000元，短收 1,450元，短收率 29.00

％。 

執行短收原因：係因出售報廢財物收入減少所致。 

因應改善措施：本院已依歲入實收狀況及業務成長比例，作為下年度歲入預算估算 

之參考依據。 

乙、歲出部分： 

本年度部分 

一般行政：原預算數 111,254,000元，支出實現數 109,261,362元，佔預算數 98.21

％，賸餘數 1,992,638元，係實際進用員額較少人事費節餘，由國庫自

動收回。 

審判業務：原預算數 6,231,000元，動支第一預備金數 127,000元，全年度預算數

6,358,000元，支出實現數6,231,570元，佔預算數98.01％，賸餘數126,430    

元，係辦理公務送達所需郵資執行結餘，由國庫自動收回。 

交通及運輸設備：原預算數 1,323,000元，支出實現數 1,089,350元，佔預算數 82.34   

％，賸餘數 233,650元，係汰購勘驗車免繳貨物稅額及採購車輛等之結

餘，由國庫自動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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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設備：原預算數 1,167,000元，支出實現數 1,165,200元，佔預算數 99.85％，

賸餘數 1,800元，係採購設備結餘，由國庫自動收回。 

第一預備金：原預算數 127,000元，配合司法院實施差勤管理電腦化上線作業，及

便利審判業務聯繫之需，依預算法第 64條規定申請動支，全數支應「審

判業務-設備及投資」科目。 

公教人員婚喪生育及子女教育補助：預算數 1,350,260元，支出實現數 1,350,260元。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給付：預算數 6,306,011元，支出實現數 6,306,011元。 

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準備(3577013500)：預算數 1,864,929元，支出實現數 1,864,929   

元。 

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準備(7577017500)：預算數 185,349元，支出實現數 185,349

元。 

(10)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準備(8977018900)：預算數 11,525元，支出實現數 11,525元。 

資產負債實況 

甲、歲入部分：「歲入結存」5,590,900元，較上年度 4,075,900元增加 1,515,000元；「保管

款」5,590,900元，係刑事保證金及贓證物款，較上年度 4,075,900元增加

1,515,000元，轉入 95 年度繼續處理。 

乙、歲出部分：「專戶存款」634,382元，較上年度 1,096,758元減少 462,376元；「押金」0

元，較上年度 1,000元減少 1,000元，係警鈴保證金，本年度辦理清理繳庫；

「保管款」634,382元，係廠商未到期工程保固金及在職約聘僱人員離職儲

金，較上年度 1,096,758元減少 462,376元，轉入 95 年度繼續處理；「經費

剩餘－押金部分－以前年度」0元，較上年度 1,000元減少 1,000元，本年

度辦理清理繳庫。 

其他要點 

無 

 



經資門併計 中華民國科              目名稱及編號節目項款 原預算數 預算增減數 合　　計(1)預　　　算　　　數 決實　現　數
臺灣高等法

歲入來源

8

5,618,00003 0500000000-8規費收入 5,618,000 0 4,573,299

5,618,00039 0505340000-0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5,618,000 0 4,573,299

5,390,00001 0505340200-9司法規費收入 5,390,000 0 4,321,859

5,390,0000505340201-1民事訴訟費01 5,390,000 0 4,321,859

228,00002 0505340300-3使用規費收入 228,000 0 251,440

120,0000505340305-7資料使用費01 120,000 0 137,040

108,0000505340312-2場地設施使用費02 108,000 0 114,400

5,00004 0700000000-9財產收入 5,000 0 3,550

5,00035 0705340000-0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5,000 0 3,550

5,00001 0705340600-8廢舊物資售價 5,000 0 3,550

合　　　　　計 5,623,000 0 5,623,000 4,576,849



94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算　　　　　　　數應　收　數 保　留　數 合　　計(2) ;%院花蓮分院

別決算表 決算數占預算數之比率(2)/(1)%預決算比較增減數(2)-(1)
9

81.40-1,044,7014,573,2990 0

81.40-1,044,7014,573,2990 0

80.18-1,068,1414,321,8590 0

80.18-1,068,1414,321,8590 0

110.2823,440251,4400 0

114.2017,040137,0400 0

105.936,400114,4000 0

71.00-1,4503,5500 0

71.00-1,4503,5500 0

71.00-1,4503,5500 0

0 0 4,576,849 -1,046,151 81.40



經資門併計 中華民國科              目 預算增減數動支第二預備金數預　　　　　算　　　　　數小　　計預算追加(減)數動支第一預備金數 經費流用數名稱及編號節目項款 原預算數
臺灣高等法

歲出政事

預算調整數
10

0

05 3500000000-7司法支出 121,966,929 0

0

0

0

0

0

01 3505340100-3一般行政　　　　　　　　　 111,254,000 0

0

0

0

0

127,000

02 3505341000-4審判業務 6,231,000 0

127,000

0

0

0

0

03 3505349000-8一般建築及設備 2,490,000 0

0

0

0

0

-127,000

04 3505349800-4第一預備金 127,000 0

-127,000

0

0

0

0

05 3577013500-0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準備 1,864,929 0

0

0

0

0

0

28 7500000000-2退休撫卹給付支出 6,491,360 0

0

0

0

0

0

01 7506205300-0公務人員退休撫卹給付 6,306,011 0

0

0

0

0

0

02 7577017500-7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準備 185,349 0

0

0

0

0

0

34 8900000000-0其他支出 1,361,785 0

0

0

0

0

0

01 8903304500-4公教人員婚喪生育及子女教育補助 1,350,260 0

0

0

0

0

0

02 8977018900-9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準備 11,525 0

0

0

0

0

合　　　　　計 129,820,074 0

0 0

0

0

0



94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決　　算　　數合　　計(1) ;%院花蓮分院

別決算表 決算數占預算數之比率(2)/(1)%預決算比較增減數(2)-(1)保　留　數合　　計(2)實　現　數應　付　數
11

121,966,929 98.07-2,354,518

119,612,411

0119,612,411

0

111,254,000 98.21-1,992,638

109,261,362

0109,261,362

0

6,358,000 98.01-126,430

6,231,570

06,231,570

0

2,490,000 90.54-235,450

2,254,550

02,254,550

0

0 0

0

00

0

1,864,929 100.000

1,864,929

01,864,929

0

6,491,360 100.000

6,491,360

06,491,360

0

6,306,011 100.000

6,306,011

06,306,011

0

185,349 100.000

185,349

0185,349

0

1,361,785 100.000

1,361,785

01,361,785

0

1,350,260 100.000

1,350,260

01,350,260

0

11,525 100.000

11,525

011,525

0

127,465,556129,820,074

0 127,465,556

0 -2,354,518 98.19



經資門分列 中華民國科              目 預算增減數預　　　　　算　　　　　數預算追加(減)數動支第一預備金數 經費流用數名稱及編號節目項款 原預算數
臺灣高等法

歲出機關

動支第二預備金數 小　　計預算調整數
12

0

0005000000-9司法院主管 120,102,000 0

0

005

0

0

0

0005340000-2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120,102,000 0

0

013

0

0

-127,000

經  常  門  小  計 117,500,000 0

-127,000

0

0

0

127,000

資  本  門  小  計 2,602,000 0

127,000

0

0

0

0

3505340100-3一般行政　　　　　　　　　 111,254,000 0

0

001

0

0

0

0100人事費 101,950,000 0

0

0

0

0

0

0200業務費 9,124,000 0

0

0

0

0

0

0400獎補助費 180,000 0

0

0

0

0

0

3505341000-4審判業務 6,119,000 0

0

002

0

0

0

0200業務費 6,119,000 0

0

0

0

0

127,000

3505341000-4*審判業務 112,000 0

127,000

002

0

0

127,000

0300設備及投資 112,000 0

127,000

0

0

0

0

3505349000-8一般建築及設備 2,490,000 0

0

003

0

0

0

3505349011-4*交通及運輸設備 1,323,000 0

0

001

0

0

0

0300設備及投資 1,323,000 0

0

0

0

0

0

3505349019-6*其他設備 1,167,000 0

0

002

0

0

0

0300設備及投資 1,167,000 0

0

0

0

0

-127,000

3505349800-4第一預備金 127,000 0

-127,000

004

0

0

-127,000

0900預備金 127,000 0

-127,000

0

0

0

0

8903304500-4公教人員婚喪生育及子女教育補助 1,350,260 0

0

003

0

0

0

0100人事費 1,350,260 0

0

0

0

0

0

7506205300-0公務人員退休撫卹給付 6,306,011 0

0

006

0

0



94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院花蓮分院

別決算表 決算數占預算數之比率(2)/(1)%預決算比較增減數(2)-(1)合　　計(1) 應　付　數決　　算　　數合　　計(2)保　留　數實　現　數
13

98.04120,102,000 -2,354,518117,747,482

0

0

117,747,482

98.04120,102,000 -2,354,518117,747,482

0

0

117,747,482

98.19117,373,000 -2,119,068115,253,932

0

0

115,253,932

91.372,729,000 -235,4502,493,550

0

0

2,493,550

98.21111,254,000 -1,992,638109,261,362

0

0

109,261,362

98.07101,950,000 -1,965,58699,984,414

0

0

99,984,414

99.999,124,000 -1,0529,122,948

0

0

9,122,948

85.56180,000 -26,000154,000

0

0

154,000

97.936,119,000 -126,4305,992,570

0

0

5,992,570

97.936,119,000 -126,4305,992,570

0

0

5,992,570

100.00239,000 0239,000

0

0

239,000

100.00239,000 0239,000

0

0

239,000

90.542,490,000 -235,4502,254,550

0

0

2,254,550

82.341,323,000 -233,6501,089,350

0

0

1,089,350

82.341,323,000 -233,6501,089,350

0

0

1,089,350

99.851,167,000 -1,8001,165,200

0

0

1,165,200

99.851,167,000 -1,8001,165,200

0

0

1,165,200

0 00

0

0

0

0 00

0

0

0

100.001,350,260 01,350,260

0

0

1,350,260

100.001,350,260 01,350,260

0

0

1,350,260

100.006,306,011 06,306,011

0

0

6,306,011



0

經資門分列 中華民國科              目 預算增減數預　　　　　算　　　　　數預算追加(減)數動支第一預備金數 經費流用數名稱及編號節目項款 原預算數
臺灣高等法

歲出機關

動支第二預備金數 小　　計預算調整數
14

0

0100人事費 6,306,011 0

0

0

0

0

0

3577013500-0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準備 1,864,929 0

0

027

0

0

0

0100人事費 1,864,929 0

0

0

0

0

0

7577017500-7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準備 185,349 0

0

027

0

0

0

0100人事費 185,349 0

0

0

0

0

0

8977018900-9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準備 11,525 0

0

027

0

0

0

0100人事費 11,525 0

0

0

0

0

0

9,718,074 0

0

0

0

統 籌 科 目 小 計 0

合　　　　　計 129,820,074 0

0 0

0

0



94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院花蓮分院

別決算表 決算數占預算數之比率(2)/(1)%預決算比較增減數(2)-(1)合　　計(1) 應　付　數決　　算　　數合　　計(2)保　留　數實　現　數
15

100.006,306,011 06,306,011

0

0

6,306,011

100.001,864,929 01,864,929

0

0

1,864,929

100.001,864,929 01,864,929

0

0

1,864,929

100.00185,349 0185,349

0

0

185,349

100.00185,349 0185,349

0

0

185,349

100.0011,525 011,525

0

0

11,525

100.0011,525 011,525

0

0

11,525

100.009,718,074 09,718,074

0

0

9,718,074

98.19129,820,074 -2,354,5180

127,465,556

127,465,556

0



金             額負  債  科  目金             額資  產  科  目 94 年12 月 31 日中華民國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16

5,590,900 5,590,900110100-4 歲入結存 121500-4 保管款

5,590,900 5,590,900　　　合　　　　　　計 　　　合　　　　　　計附註：

單位:新臺幣元歲入類平衡表



資  產  科  目 金             額 負  債  科  目 金             額中華民國 94 年12 月 31 日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17

210100-7 專戶存款 221000-4 保管款634,382 634,382

　　　　　合　　　　計 　　　　合　　　　計634,382 634,382附註：

單位:新臺幣元經費類平衡表



單位:新臺幣元項        目        及        摘        要 金                                 額小      計 合      計 總      計中華民國 94 年度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歲入類現金出納表

18

一、收　　　項　(一)上期結存 4,075,900　　1. 110100-4 歲入結存 4,075,900　(二)本期收入 6,091,849　　1. 123000-2 歲入實收數 4,576,849　　  司法規費收入 4,321,859　　  使用規費收入 251,440　　  廢舊物資售價 3,550　　2. 121500-4 保管款 1,515,000　　　收入數 2,625,000　　　減：退還數 -1,110,000　　3. 124000-8 收回以前年度納庫款 129,358　　4. 114000-1 退還以前年度歲入款 -129,358　　　收　　　項　　　總　　　計 10,167,749二、付　　　項　(一)本期支出 4,576,849　　1. 113000-6 歲入納庫數 4,576,849　　  司法規費收入 4,321,859　　  使用規費收入 251,440　　  廢舊物資售價 3,550　(二)本期結存 5,590,900　　1. 110100-4 歲入結存 5,590,900　　　付　　　項　　　總　　　計 10,167,749



項        目        及        摘        要 金                                 額單位:新臺幣元總      計
經費類現金出納表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中華民國 94 年度 19

小      計 合      計一、收　　　項
1,096,758　(一)上期結存　　1. 210100-7 專戶存款 1,096,758

127,003,180　(二)本期收入　　1. 221300-8 預領經費 0　　　領到數 36,849,122　　　減：沖轉數 -36,849,122　　2. 212000-3 預計支用數(國庫已撥款部分) 127,465,556　　　收入數 127,465,556

117,747,482　　　　本機關經費預算部分
9,718,074　　　　統籌科目部分　　3. 221000-4 保管款 -462,376　　　收入數 402,185　　　減：退還數 -864,561　　4. 221200-3 代收款 0　　　收入數 8,971,315　　　減：退還數 -8,971,315

128,099,938　　　收　　　項　　　總　　　計二、付　　　項
127,465,556　(一)本期支出　　1. 213000-9 經費支出 127,465,556　　　支付數 127,465,556

117,747,482　　　　本機關經費預算部分
9,718,074　　　　統籌科目部分　　2. 211400-6 暫付款 0　　　支付數 3,883,520

3,883,520　　　　本年度部分　　　減：收回或沖轉數 -3,883,520

-3,883,520　　　　本年度部分　　3. 211300-1 押金 -1,000　　　減：收回數 -1,000

-1,000　　　　以前年度部分　　4. 231000-0 經費賸餘-待納庫以前年度部分(繳庫數) 1,000　　　收回以前年度押金 1,000

634,382　(二)本期結存　　1. 210100-7 專戶存款 634,382

128,099,938　　　付　　　項　　　總　　　計



5,590,900

日   期 金             額年 月 日 小      計 合      計摘                要 單位：新臺幣元20

備           註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歲入類歲入結存明細表中華民國 94 年12 月 31 日
5,460,90002國庫存款

130,00004臺灣銀行花蓮分行70152專戶

總                                    計



單位：新臺幣元

年月 日 小 計 合 計

02刑事保證金 5,365,000

　　本年度-94年度 2,565,000

　　以前年度 2,800,000

　　　80年度 150,000

　　　81年度 200,000

　　　82年度 150,000

　　　88年度 300,000

　　　91年度 1,000,000

　　　92年度 1,000,000

04贓證物款 225,900

　　本年度-94年度 60,000

　　以前年度 165,900

　　　85年度 165,900

5,590,900

案件正進行審理

，尚未辦結。

總         計

案件正進行審理

，尚未辦結。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歲入類保管款明細表

                 中華民國94年12月31日

日 期
摘                            要

金 額
 備                       註



634,382

日   期 金             額年 月 日 小      計 合      計摘                要 單位：新臺幣元22

備           註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經費類專戶存款明細表中華民國 94 年12 月 31 日
634,382非預算性質部分

73,0000370258專戶-臺銀花蓮分行
280,70804離職儲金公提專戶-臺銀花蓮分行
280,67405離職儲金自提專戶-臺銀花蓮分行

總                                    計



634,382

日   期 金             額年 月 日 小      計 合      計摘                要 單位：新臺幣元23

備           註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經費類保管款明細表中華民國 94 年12 月 31 日
271,46405約聘僱人員離職儲金公提本金
271,43206約聘僱人員離職儲金自提本金

9,24407約聘僱人員離職儲金公提利息
9,24208約聘僱人員離職儲金自提利息
73,00094本年度部分

73,00004保固保證金100053 收入傳票收到保管款-殷琪工程行(95.5.19到期)29338642 殷琪工程行 9,500
94 05 23 300032 轉帳傳票收到保管款-保管款明細科目轉正(履約保證金轉為保固金)(95.5.23到期)64818437 大方油漆工程行 30,000
94 06 03 100073 收入傳票收到保管款-布拉旦保固金(95.6.6到期)15795392 布拉旦企業社  楊金壽 9,000
94 07 25 300049 轉帳傳票收到保管款-保證金轉保固金(95.11.18到期)18057927 合東企業社 11,500
94 11 21 300055 轉帳傳票收到保管款-保管款明細科目轉正(亨海履約保證金轉保固金)-95.12.27到期99841808 亨海工程行高清貴 13,000
94 12 31

總                                    計



材 料 部 分押 金 部 分待 納 庫 部 分項              目 中華民國 94 年12 月 31 日經費類經費賸餘明細表

24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單位:新臺幣元以以以以以以一、經經經經─待待待以以
01.上以以上上上
02.加：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註註)上數數數國待國以以以
03.加：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上以以(註註)上數數數國待國以以以
04.加：審審以審審以以以以審審以審審審上審以以數留以以以
05.加：剔剔經經以以以以以以

1,0006.加：押押以以押押上上上
07.加：材材以以國材上上上
08.加：待待待待待上
09.以：待待待待以上

-1,00010.以：本以以數本待上
011.以：待待待註註上
012.等等以以等等等等本待上二、經經經經─押押以以

1,0001.上以以上上上
02.加：增審以以以以押押以以
03.以：註註以以以以押押上
04.加：以以待以保以押押上

-1,0005.以：押押押押上待待待上
06.加：押押待待上
07.以：押押待以上
08.等等以以等等等等本待上三、經經經經─材材以以

01.上以以上上上
02.加：增審以以以以材材以以
03.以：註註以以以以材材上
04.加：以以待以保以材材上
05.以：材材國材上待待待上
06.加：材材待待上
07.以：材材待以上
08.等等以以等等等等本待上



材 料 部 分押 金 部 分待 納 庫 部 分項              目 中華民國 94 年12 月 31 日經費類經費賸餘明細表

25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本以以以以一、本本本經經本審以以二、統統統統以以



歲出用途別中華民國科　　　　　　　　　　　　目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26

人事費 業務費 獎補助費 小計
臺灣高等法經 常 支 出

15,115,518 154,00099,984,414 115,253,93205 0005000000-9司法院主管
15,115,518 154,00099,984,414 115,253,93213 0005340000-2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9,122,948 154,00099,984,414 109,261,36201 3505340100-3一般行政　　　　　　　　　
5,992,570 00 5,992,57002 3505341000-4審判業務

0 00 003 3505349000-8一般建築及設備
0 00 001 3505349011-4交通及運輸設備
0 00 002 3505349019-6其他設備

15,115,518 154,00099,984,414 115,253,932合　　　　　計



決算分析表94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合　　　　　　　計
27

設備及投資 小計
院花蓮分院資 本 支 出

2,493,550 2,493,550 117,747,482

2,493,550 2,493,550 117,747,482

0 0 109,261,362

239,000 239,000 6,231,570

2,254,550 2,254,550 2,254,550

1,089,350 1,089,350 1,089,350

1,165,200 1,165,200 1,165,200

2,493,550 2,493,550 117,747,482



用　途　別　科　目　名　稱
28

歲出用途別中華民國 經資門併計 臺灣高等法工     作     計     畫      科     目     名     稱審判業務一般行政　　　　　　　　　 交通及運輸設備
0100人人人 99,984,414 0 0

0103法法法法人法法法 56,558,169 0 0

0104約約約人法法法 3,009,617 0 0

0105技技技技技法法 7,316,421 0 0

0111獎獎 15,256,128 0 0

0121其其其其 3,134,601 0 0

0131加加加加人 6,315,061 0 0

0143退退退退退獎 3,871,128 0 0

0151保保 4,523,289 0 0

0200業業人 9,122,948 5,992,570 0

0201教教教教人 321,203 0 0

0202水水人 1,534,852 296,613 0

0203通通人 32,882 493,184 0

0211土土土獎 397,950 0 0

0215資通資業人 695,904 0 0

0221稅稅技稅人 312,658 0 0

0231保保人 96,730 0 0

0250按按按按按資按獎 202,690 1,192,070 0

0271物物 1,842,065 1,275,834 0

0279一一人業人 696,135 0 0

0282房房房房房房人 1,890,848 0 0

0283車車技車車車車房房人 348,144 0 0

0284設設技設設設設房房人 437,600 0 0

0291國國國人 151,296 2,734,869 0

0299特特人 161,991 0 0



單位：新臺幣元29

決算綜計表94 年度 院花蓮分院工　　  　作　　  　計　　  　畫　　　科　  　　目　　  　名　   　　稱其他設備 合計
99,984,4140

56,558,1690

3,009,6170

7,316,4210

15,256,1280

3,134,6010

6,315,0610

3,871,1280

4,523,2890

15,115,5180

321,2030

1,831,4650

526,0660

397,9500

695,9040

312,6580

96,7300

1,394,7600

3,117,8990

696,1350

1,890,8480

348,1440

437,6000

2,886,1650

161,9910



用　途　別　科　目　名　稱
30

歲出用途別中華民國 經資門併計 臺灣高等法工     作     計     畫      科     目     名     稱審判業務一般行政　　　　　　　　　 交通及運輸設備
0300設設技設資 0 239,000 1,089,350

0304設設設設人 0 0 22,000

0305運運設設人 0 0 1,067,350

0319雜雜設設人 0 239,000 0

0400獎獎獎人 154,000 0 0

0481慰慰獎 154,000 0 0

109,261,362 6,231,570 1,089,350合　　　　　按



單位：新臺幣元31

決算綜計表94 年度 院花蓮分院工　　  　作　　  　計　　  　畫　　　科　  　　目　　  　名　   　　稱其他設備 合計
2,493,5501,165,200

22,0000

1,067,3500

1,404,2001,165,200

154,0000

154,0000

117,747,4821,165,200



中華民國

對企業 對家庭及民間非營利機構
對政府 對國外

總         計 111,327  13,093 398 154 124,972    01一般公共事務02防衛03公共秩序與安全 103,474  13,093 398 154 117,119    04教育05保健06社會安全與福利 6,491    6,491      07住宅及社區服務08娛樂、文化與宗教09燃料與能源10農、林、漁、牧業11.礦業、製造業及營造業12.運輸及通信13.其他經濟服務14.環境保護15.其他支出 1,362    1,362      

經 常 支 出受雇人員報酬
商品及勞務購買支出

債務利息 土地租金支出
經常移轉 經常支出合計

   歲出按職能及
        臺灣高   等法院花蓮分院

經濟性分類職能別分類



對營業基金 對非營業基金
對民間企業 對企業 對家庭及民間非營利機構

對政府 對國外 住宅 非住宅房屋 營建工程 運輸工具 資訊軟體 機器及其他設備
土地改良

1,067  1,426 2,493   127,465   1,067  1,426 2,493   119,612   
6,491     

1,362     

投資及增資 資本移轉  固定資本形成
單位：新臺幣千元資本支出合計 總

 

 

 

 

 計
土地購入 無形資產購入

資 本 支 出94年度

經濟性綜合分類表
        臺灣高   等法院花蓮分院



權　　　　　　　　利 股有　　價　　證　　券其　　他 件冊(套)圖　　書雜　項　設　備 其　　他 件輛汽(機)車交通及運輸設備 飛　　機 架艘船 件機　械　及　設　備 個其　　他宿　　舍 平方公尺棟房屋建築及設備 辦公房屋 平方公尺棟土　地　改　良　物 個公　　頃土　　　　　　　地 筆分　　類　　項　　目 單　　位 數　　量 價　　值 備　　註
30,346,623

0

122,440,648

20,696,963

33,274,090

22,439,046

0

0

6

1.158600

0

5

9,655.92

9

3,008.11

4

425

0

0

18

70

9

684

0

0

229,197,370總　　　　　　　　　　　值

公用財產目錄總表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中華民國 94年12月 31日 單位:新臺幣元34



其　　他 件輛汽(機)車交通及運輸設備 飛　　機 架艘船 件機　械　及　設　備 個其　　他宿　　舍 平方公尺棟房屋建築及設備 辦公房屋 平方公尺棟土　地　改　良　物 個公　　頃土　　　　　　　地 筆分　　類　　項　　目 單　　位 數　　量 價　　值 備　　註

冊(套)博　　物雜　項　設　備

總　　　　　　　　　　　值權　　　　　　　　利 股有　　價　　證　　券其　　他 件圖　　書 件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0

0

0.00

0

0.00

0 0

00

0.000000

0 0

0

0

公用珍貴動產、不動產目錄總表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中華民國 94年12月 31日 單位:新臺幣元35



合　　　　　　計 129,820,074

0

129,820,074 127,465,556 0

0

經資門併計 中華民國36

科              目 預　　　　　算　　　　　數 臺灣高等法

本年度經費預算國庫已　　國       庫       已申 請 保 留 數保　留　數原預算數預算增減數 應　付　數名 稱 及 編 號目項款 合　　計 實　現　數甲、本機關經費預算部分 120,102,000 117,747,482120,102,000

0

0

00005000000-9司法院主管 120,102,000 117,747,48205 120,102,000

0

0

00005340000-2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120,102,000 117,747,48213 120,102,000

0

0

03505340100-3一般行政　　　　　　　　　 111,254,000 109,261,36201 111,254,000

0

0

03505341000-4審判業務 6,358,000 6,231,57002 6,231,000

127,000

0

03505349000-8一般建築及設備 2,490,000 2,254,55003 2,490,000

0

0

03505349800-4第一預備金 0 004 127,000

-127,000

0

0乙、統籌科目部分 9,718,074 9,718,0749,718,074

0

0

08903304500-4公教人員婚喪生育及子女教育補助 1,350,260 1,350,26003 1,350,260

0

0

07506205300-0公務人員退休撫卹給付 6,306,011 6,306,01106 6,306,011

0

0

03577013500-0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準備 1,864,929 1,864,92927 1,864,929

0

0

07577017500-7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準備 185,349 185,34927 185,349

0

0

08977018900-9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準備 11,525 11,52527 11,525

0

0

0



0

0

0 127,465,556 0

0

2,354,518

94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37

撥        款        部        分 備　　　　註經費賸餘未支用預算餘額
院花蓮分院

撥及未撥款項明細表經     費      賸     餘 國庫尚未撥款部分保　留　數申請保留數應　付　數待繳還國庫數材料部分 合　　計押金部分
0

0

0 117,747,482 0

0

2,354,518

0

0

0 117,747,482 0

0

2,354,518

0

0

0 117,747,482 0

0

2,354,518

0

0

0 109,261,362 0

0

1,992,638

0

0

0 6,231,570 0

0

126,430

0

0

0 2,254,550 0

0

235,450

0

0

0 0 0

0

0

0

0

0 9,718,074 0

0

0

0

0

0 1,350,260 0

0

0

0

0

0 6,306,011 0

0

0

0

0

0 1,864,929 0

0

0

0

0

0 185,349 0

0

0

0

0

0 11,525 0

0

0



合　　　　　計 129,358

經資門分列38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國庫退還以前年度納庫款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94 年度 中華民國 備                      註年度別 小   計金　　　　額退           庫           數預 算 科 目 名 稱 及 編 號
93 129,358

129,3580505340201-1 民事訴訟費



合　　　　　計 -1,046,151 -18.60

經資門併計 39

科 目 名 稱 及 編 號 餘絀數(或減免、註銷數)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歲入餘絀數(或減免、註銷數)分析表金　　　　　　額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餘絀數(或減免、註銷數)原因說明及因應改善措施94 年度 中華民國 ;%
94 0505340201-1民事訴訟費 -19.82-1,068,1410505340305-7資料使用費 14.2017,0400505340312-2場地設施使用費 5.936,400 執行短收原因：係因出售報廢財物收入減少所致。因應改善措施：本院已依歲入實收狀況及業務成長比例，作為下年度歲入預算估算之參考依據。0705340600-8廢舊物資售價 -29.00-1,450小　　　　　計 -1,046,151 -18.60



合　　　　　　　　　　計 2,354,518 1.96 2,119,068

40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臺灣高等法

歲出賸餘數（或減免年度 經　　　　　　　常 中華民國金　　　　額類　　　　型賸餘數(或減免、註銷數)金　　　　額 ％
94 (1)3505340100-3一般行政　　　　　　　　　 1,992,638 1.79 27,052(2) 1,965,586(1)3505341000-4審判業務 126,430 1.99 126,4303505349011-4交通及運輸設備 233,650 17.66 03505349019-6其他設備 1,800 0.15 0小　　　　　　　　　　計 1.96 2,119,0682,354,518



235,450

41

院花蓮分院

、註銷數）分析表 ;%備　　　　　　　　　　註資　　　　　　本　　　　　　門94 年度 賸餘原因說明及相關改善措施 賸餘原因說明及相關改善措施類　　　　型 金　　　　　額門 單位:新臺幣元
0人事費1,965,586元，主要係缺員5人之人事費節餘。業務費1,052元，係預算執行結餘。獎補助費26,000元，係退休人員三節慰問金結餘。
0

0業務費126,430元，主要係辦理公務送達所需郵資結餘。 係汰購勘驗車2輛之免繳貨物稅額227,600元及汰購車輛、傳真機之結餘款6,050元。233,650(8) 係採購設備結餘款。1,800(8)
235,450



人事費

臺灣高等法中華民國人   事   費   別 原 預 算 數 預算增減數 決 算 數(2)合     計(1)預                算                數一、民意代表待遇 00 0 0二、政務人員待遇 00 0 0三、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58,782,00058,782,000 0 56,558,169四、約聘僱人員待遇 3,144,0003,144,000 0 3,009,617五、技工及工友待遇 6,394,0006,394,000 0 7,316,421六、獎金 15,881,00015,881,000 0 15,256,128七、其他給與 2,480,0002,480,000 0 3,134,601八、加班值班費 6,779,0006,779,000 0 6,315,061九、退休退職恩給給付 00 0 0十、退休離職儲金 3,637,0003,637,000 0 3,871,128十一、保險 4,853,0004,853,000 0 4,523,289十二、調待準備 00 0 0

42

合                  計 101,950,000 0 101,950,000 99,984,414



分析表 單位：新臺幣元；%；人院花蓮分院

說               明金 額(3)=(2)-(1) 百分比(3)/(1)比    較    增    減    數 員    工    人   數預計數 實有數94年度
0 0 0

0 0 0

-3.78 懸缺待補：公設辯護人1人、書記官長1人、錄事1人及庭務員1人，共計4人。-2,223,831 74 70

-4.27-134,383 6 6

14.43922,421 17 16

-3.93-624,872 0 0

26.40 給付結算福利互助金所致。654,601 0 0

-6.84-463,939 0 0

0 0 0

6.44234,128 0 0

-6.79-329,711 0 0

0 0 0

43

-1,965,586 -1.93 97 92



1,300,000 0 1,300,000 1,067,350合　　　　　計

決算數(2)預算增減數 合計(1)預            算             數車 輛 類 別 型 原預算數
增購及汰換

臺灣高等法中華民國
1,260,000 1,030,4001,260,000 007352000勘驗車

40,000 36,95040,000 007351600一般公務用機車

44



-232,650 -17.90 3 3

百分比(3)/(1)金額(3)=(2)-(1)比  較  增  減  數 車      輛      數預計購入數 說               明實際購入數
車輛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輛院花蓮分院94年度

-18.22-229,600 汰換(86.08購置)2 2

-7.63-3,050 汰換(88.12購置)1 1

45



中華民國補、捐(獎)助其他政府機

臺灣高等法

是 否受補、捐(獎)助單位名稱 補、捐(獎)助計畫名稱 列支科目名稱 已撥數 未撥數 合計補、捐(獎)助金額是否明定補助之條件標準四.獎助 154,000154,000 08. 慰問金 154,000154,000 0一般行政　　　　　　　　　 V退休〈職〉人員 退休退職人員三節慰問金 154,000154,000 0小　　　計 154,000154,000 0

46

合　　　　　計 154,0000154,000



關或團體私人經費報告表

院花蓮分院94年度已完成 未完成計畫執行情形 否是是否納入受補助單位預算 收回繳庫日期金額計畫完成結餘款 是 否計畫未完成原因 備　　註是否明定成果考核方式並確實執行
0

0V V 0 V
0

單位:新臺幣元47

0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提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辦理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94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事項 

項次 內容 
辦理情形 

通案決議通案決議通案決議通案決議：：：：     

(一) 中央政府所屬各單位常未經正式合法程序，私

下至本院各委員辦公室抽換其預算書並更改其

內容，嚴重違反預算法規定，應責成行政院暨

所屬單位如有預算實質內容變更，應經行政院

院會通過後以合法方式送達，非實質內容更改

之勘誤表，需經行政院主計處審核後，再由各

機關以正式公文將勘誤表送達本院。 

本院無私下抽換預算書情事，爾後倘有

需更正者，當遵照決議辦理。 

 

(二) 各機關統刪項目如下： 

1.人事費：行政院及所屬除國防部主管及退輔

會「退除役官兵退休給付及業務」不刪、法

務部及所屬（含調查局）統刪 5,000 萬元、

教育部統刪 1%外，其餘統刪 1.5%；司法院主

管統刪 3,000 萬元；考試院及所屬統刪

1.5%；其餘不刪。行政院及所屬由行政院自

行調整（人事費不得流用或挪為他用）。 

2.按日按件計資酬金：除中央研究院、中央選

舉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及所屬、蒙藏委

員會、海巡署、僑務委員會、外交部主管、

經濟部礦業局、法務部主管、國防部主管、

退輔會、監察院、國家安全會議、國史館、

林務局、各國家公園管理處、各風景區管理

處、立法院不刪；總統府、行政院、經建會、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文建會、青輔會、體

委會、研考會及所屬統刪 10%；新聞局統刪

20%外；其餘統刪 5%。 

3.文康活動費：統刪 20%。 

4.國外考察費：除行政院及所屬、考試院及所

屬統刪 20%外，其餘統刪 10%。 

5.美金匯率：由 1 美元兌新臺幣 34 元修正為 1

美元兌新臺幣 33 元。 

6.特別費：統刪 25%。 

7.房屋建築養護費：除學校、營房、法務部所

屬監獄、看守所、少年觀護所、少年輔育院、

本院統刪部份已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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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矯正學校、技能訓練所、戒治所等矯正

機關外，統刪 10%，但立法院除院區老舊房

舍維護費統刪 10%外，其餘不刪。 

8.租金費用（包括土地、房舍）：除已簽約者、

陸委會港澳地區之租金外，其餘統刪 10%。 

9.獎補助費：除法律有規定者、地方補助款、

外交部、教育部、高檢署補助收容人給養計

畫經費、立法院、退輔會、國科會補助國家

實驗研究院及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補助

中央通訊社、公共電視、中央廣播電台、消

防發展基金會及義消楷模外，(1)政府機關間

補助：刪減 5%。(2)對國內團體及個人之捐

助：刪減 5%。(3)對外國之捐助：刪減 5%。

(4)獎勵金除法律有規定者、檢舉及破案獎金

外，統刪 15% 

10.資訊設備費：除立法院、消防署防救災資訊

系統外，其餘統刪 10%。 

11.電腦汰購經費：個人桌上型電腦每部 3 萬

5,000 元，手提電腦每部 5 萬元。 

(三) 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對於行政院、各部

會及所屬補助社會團體、人民團體、財團法人

及個人之補助經費，應自該年度起將其補助對

象、金額及相關開支明細，按季送立法院備查，

並上網公告。 

本院本年度無此項業務。 

(四) 為促進中央政府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

營事業機構依據「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規

定，確實僱用原住民就業達到法定比例，凡 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中編列繳納該項代金之用

者，均應半數刪除；未編列該項代金者，亦不

得以其他科目或名目做為代金之用。 

本院未編列「原住民代金」預算，惟依

「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規定，本院

未足額進用，依法應繳納 1 人之代金，

爾後當遵照決議辦理。 

(五) 1.五院院長及相關部會首長特別費應立法訂定

支給標準。 

2.93 年度特別費應行刪減部分，如有溢領移送

監察院。 

屬行政院應辦事項。 

 

本院 93 年度特別費業依行政院訂頒規

定標準支給，無溢領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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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行政院及所屬相關人員應擇一不得重複領取特

別費。 

屬行政院及所屬相關機關應辦事項。 

(七) 爾後各級機關聘用工讀生，應公開甄選，並須

以家境清寒、中低收入學子為優先。 

遵照辦理。 

(八) 中央各機關編列在業務費項下之雇員及臨時人

員，請人事行政局專案研處訂定相關管控規定。 

 

屬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應辦事項。 

(九) 針對政府推動之民營化政策攸關公營事業員工

權益及國計民生至鉅，建議： 

1.要求政府的民營化政策應和全國產業總工會

協商，在協商未獲共識前，應暫緩釋股。 

2.要求政府於民營化前，責成國營事業應與工

會簽訂團體協約。 

3.尊重國營事業企業化經營，減少行政干預。 

屬行政院及所屬相關機關應辦事項。 

(十) 依據公務員服務法第 14條之 1 規定「公務員於

其離職後 3 年內，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 5 年內

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董事、監察人、經理、

執行業務之股東或顧問」，亦在約束公務員應謹

守利益迴避原則，依據上述精神，除法律另有

明訂外，行政院不得補助中央政府機關兼任以

及退休後 3 年內擔任董事、監事之財團法人及

民間社團。 

屬行政院及所屬相關機關應辦事項。 

(十一) 各機關於 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協商會議

中，針對會議委員詢問而予現場答覆之內容，

若與會後所提供之資料有不符之事時，該機關

之提案應再重新討論，並移送公懲會調查。 

遵照辦理。 

(十二) 委辦費：除外交部替代役及「國際合作」之「駐

外技術服務」委辦費、國家文官培訓所外，統

刪 30%。 

本院本年度無此項業務。 

(十三) 針對 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中各機關有關

「績效獎金」部分，由於均已編列「年終獎金」、

「考績獎金」、「不休假獎金」等相關預算，實

不宜再巧立名目編列「績效獎金」，因此該項「績

效獎金」應予全數刪除。 

本院未編列「績效獎金」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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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任務編組機關組織除人事費外，統刪一半；未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5條第 1 項第 3款規定設

置之原有機關組織，預算全數照列，但於民國

95年 2月 1日前，必須完成法制化之相關處理。 

本院非任務編組機關組織。 

 

(十五) 中央政府各機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自本

（94）年度起仍接受中央政府補助款或委辦案

者，職員若係由已支領退休給與或資遣給與之

退休軍公教人員轉任者，其敘薪應依公務人員

退休法施行細則第 32 條之規定每月薪資不得

超過委任第 1 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

（含各項加給）之合計數額，違反本項決議者，

以後年度不再編列預算補助或委辦。 

本院本年度無此項業務。 

 



 

 

 

 

 

 

 

 

 

 

 

 

 

 

 

主辦會計人員：吳 美 玲 

 

 

機  關 長 官：楊 鼎 章 


